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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江苏镇江京口经济开发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3,678,9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99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诚先生因公无法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

陈魏新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以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556,086 99.6825 828,021 0.2341 294,876 0.083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506,915 99.6686 896,552 0.2534 275,516 0.078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548,995 99.6805 864,895 0.2445 265,093 0.075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442,235 99.6503 991,046 0.2802 245,702 0.0695

5、议案名称：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995,108 99.5238 1,392,713 0.3937 291,162 0.0825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融资业务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540,401 98.5471 4,884,520 1.3810 254,062 0.0719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586,755 98.6304 1,167,995 1.1229 256,493 0.246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412,775 99.6419 1,022,506 0.2891 243,702 0.069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铝锭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476,566 99.6600 966,215 0.2731 236,202 0.066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708,768 99.1601 2,657,313 0.7513 312,902 0.0886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807,011 99.4707 1,435,982 0.4060 435,990 0.1233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814,511 99.4728 1,428,570 0.4039 435,902 0.1233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472,046 99.6587 905,335 0.2559 301,602 0.0854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497,215 99.6658 883,566 0.2498 298,202 0.0844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618,655 99.7002 702,795 0.1987 357,533 0.1011

1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302,495 99.6108 1,023,686 0.2894 352,802 0.0998

1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577,686 99.6886 794,595 0.2246 306,702 0.08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46,722,

111

97.4212 991,046 2.0664 245,702 0.5124

5

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

授权的议案

46,274,

984

96.4889 1,392,713 2.9039 291,162 0.6072

6

关于2025年度公司融资业务授

权的议案

42,820,

277

89.2854 4,884,520 10.1848 254,062 0.5298

7

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46,534,

371

97.0297 1,167,995 2.4354 256,493 0.5349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

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46,692,

651

97.3598 1,022,506 2.1320 243,702 0.5082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开展铝锭套

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46,756,

442

97.4928 966,215 2.0146 236,202 0.4926

10

关于公司2025年度使用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44,988,

644

93.8067 2,657,313 5.5408 312,902 0.6525

11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46,086,

887

96.0967 1,435,982 2.9941 435,990 0.9092

12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

议案

46,094,

387

96.1123 1,428,570 2.9787 435,902 0.9090

1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

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46,751,

922

97.4833 905,335 1.8877 301,602 0.6290

14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46,777,

091

97.5358 883,566 1.8423 298,202 0.6219

16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

议案

46,582,

371

97.1298 1,023,686 2.1345 352,802 0.73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5、14、1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议案4-14、16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杭州鼎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

避股份数249,667,740股，由出席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晶、藕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1306� � � � �证券简称：夏厦精密 公告编号：2025-025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

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工业区荣吉路389号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夏建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1人，代表股份46,57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1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46,50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代表股份7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7％。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8人，代表股份7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 代表股份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7人，代表股份7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7％。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8％；反对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978％；反对4,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0％；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02％。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8％；反对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978％；反对4,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0％；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02％。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8％；反对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978％；反对4,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0％；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02％。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6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1％；反对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742％；反对4,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0％； 弃权5,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38％。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6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7％；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618％；反对5,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29％； 弃权3,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53％。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2％；反对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27％；反对4,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0％；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53％。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6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7％；反对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618％；反对4,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0％； 弃权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62％。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6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7％；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618％；反对5,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29％； 弃权3,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53％。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宁波夏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6％；反对7,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910％；反对7,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28％；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6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6％；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910％；反对5,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29％； 弃权5,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61％。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8％；反对5,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315％；反对5,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29％； 弃权5,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5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胡洁、罗坚熔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委托，就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了本所

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全过程。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

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登记办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达20日。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14:30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工业区荣吉路389号浙江

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会议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 9:30-11:30，13:

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本次会议召开当日的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00,100股，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0002%。

经核查，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

效。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所

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会议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

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61,8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8%；反对4,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4,5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1,8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978%；反对4,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0%；弃权4,500股，占与会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02%。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61,8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8%；反对4,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4,5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1,8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978%；反对4,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0%；弃权4,500股，占与会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02%。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61,8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8%；反对4,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4,5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1,8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978%；反对4,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0%；弃权4,500股，占与会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02%。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61,0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1%；反对4,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5,3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1,0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742%；反对4,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0%；弃权5,300股，占与会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38%。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62,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7%；反对5,1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3,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7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618%；反对5,1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29%；弃权3,400股，占与会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53%。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62,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2%；反对4,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3,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427%；反对4,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0%；弃权3,400股，占与会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53%。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62,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7%；反对4,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3,6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7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618%；反对4,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20%；弃权3,600股，占与会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62%。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62,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7%；反对5,1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3,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2,7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618%；反对5,1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29%；弃权3,400股，占与会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53%。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宁波夏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60,3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6%；反对7,3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3,6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0,3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910%；反对7,3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28%；弃权3,600股，占与

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62%。

1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60,3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6%；反对5,1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5,8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0,3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910%；反对5,1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29%；弃权5,800股，占与会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61%。

1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60,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8%；反对5,1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5,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0,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8315%；反对5,1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29%；弃权5,700股，占与会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56%。

经核查，本次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胡 洁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沈国权 罗坚熔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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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高于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6.69元/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

2025-50）、《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63）。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回购

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二、债权申报相关事项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会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

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

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报时间

2025年5月21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三）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联系人：田帅

2.�联系电话：（010）83052461

3.�联系邮箱：cecsec@cecep.cn

4.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7层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邮编100082。

（四）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2.� 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电子邮件日期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

权” 字样。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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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海虹大道100号公司办公楼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1,764,2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89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应正才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部分董事通过在线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胡伟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551,146 99.7905 167,100 0.1642 46,000 0.0453

2、议案名称：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调整部分募投项目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438,346 99.6797 290,800 0.2857 35,100 0.034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金额的

议案

12,089,

846

97.3751 290,800 2.3421 35,100 0.28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第2项议案系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诗航、许锐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会议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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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首次授予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

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文件。

2、公司于2025年5月8日至2025年5月18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已满

10天。 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若有异议可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反馈至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

异议。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拟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

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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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暨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HUA� YOUNAN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现任5名非独

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任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收到非独立董事HUA� YOUNAN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HUA� YOUNAN先生因公司

内部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HUA� YOUNAN先生仍然在公

司任职。HUA� YOUNAN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新任职工代表董事前，HUA� YOUNAN先生将继续履行其作为董事的相关职责。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19

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经全体与会职工表决，选举HUA� YOUNAN先生（简历见附件）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

职条件。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特此公告。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件：

HUA� YOUNAN先生简历

HUA� YOUNAN先生，男，1953年12月出生，新加坡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 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就

读于吉林大学岩矿分析专业，获学士学位；1985年9月至1988年8月就读于南京大学分析化学专业（完成硕

士课程）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完成硕士研究课题和论文），获硕士学位；1991年10月至1994年11月就读于

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1982年2月至1991年10月就职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南京地质矿产

研究所， 担任高级工程师（副教授级）；1995年2月至2013年12月就职于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制造公司 （现

GLOBALFOUNDRIES� SINGAPORE� PTE.� LTD.），担任失效分析实验室总监；2014年1月至今，担任新加

坡胜科纳米副总经理；2021年5月至2025年5月，担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HUA� YOUNAN先生通过苏州禾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苏州胜盈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328.9719万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0.82%。 HUA�

YOUNAN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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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 下午 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至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v-test.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8日下午14:00-15: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

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 下午 14:00-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骈文胜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王沛女士

独立董事：王怀芳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8日下午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至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v-test.com.

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58958216

邮箱：ir@v-test.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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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研发三路南侧无锡伟测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2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0,115,78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0,115,7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24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5.24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骈文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920,764 99.5138 182,308 0.4544 12,715 0.031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914,764 99.4988 188,308 0.4694 12,715 0.031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914,764 99.4988 188,308 0.4694 12,715 0.031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916,465 99.5031 188,308 0.4694 11,014 0.0275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922,265 99.5175 183,308 0.4569 10,214 0.025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912,564 99.4934 187,908 0.4684 15,315 0.0382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819,863 99.2623 280,259 0.6986 15,665 0.0391

8、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819,463 99.2613 280,258 0.6986 16,066 0.0401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909,232 99.4851 192,591 0.4800 13,964 0.034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24�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的议案》

4,779,576 96.1086 183,308 3.6859 10,214 0.2055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4,769,875 95.9135 187,908 3.7784 15,315 0.3081

7

《关于董事 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4,677,174 94.0495 280,259 5.6355 15,665 0.3150

9

《关于2025年度向全资

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4,766,543 95.8465 192,591 3.8726 13,964 0.28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5、6、7、9�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还分别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迪、张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